
股票代码:002050� � �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2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９４

，

７３７

，

３３２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２．００

元人民币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

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注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３

股

。

【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９４

，

７３７

，

３３２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７７３

，

１５８

，

５３１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

足

１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

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２６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１５９

张亚波

五

、

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

。

六

、

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１１

，

１０７

，

１２５ １．８７％ ３

，

３３２

，

１３７ １４

，

４３９

，

２６２ １．８７％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１

，

１０７

，

１２５ １．８７％ ３

，

３３２

，

１３７ １４

，

４３９

，

２６２ １．８７％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５８３

，

６３０

，

２０７ ９８．１３％ １７５

，

０８９

，

０６２ ７５８

，

７１９

，

２６９ ９８．１３％

三、总股本

５９４

，

７３７

，

３３２ １００％ １７８

，

４２１

，

１９９ ７７３

，

１５８

，

５３１ １００％

七

、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７７３

，

１５８

，

５３１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３

年度

，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１８

元

。

八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Ｃ

座

１２

层

咨询联系人

：

刘斐

、

吕逸芳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１－２８０２０００８

，

０５７５－８６２５５３６０

传真电话

：

０５７５－８６５６３８８８－８２８８

浙江三花股东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4-026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一

、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

２０１１

］

５５１

号文核准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行人

”）

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正

式上市

，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２

，

４００

万股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９

，

６００

万股

。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总股本为

４５

，

２９３

万股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５７

，

２９３

万股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中

，

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２

，

４００

万股

，

锁定期为

３

个月

，

上述网下配售

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市流通

，

占当时总股本的

４．１９％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２９３

万股

，

锁定期为一年

，

该部分

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

占当时总股本的

０．５１％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号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九牧王国际投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九牧王投资

”）、

泉州市顺

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顺茂投资

”）、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睿

智投资

”）、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铂锐投资

”）

及智立方

（

泉州

）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智立方投资

”）

共计持有公司股票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

，

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

。

二

、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相关事

项进行调整的议案

》

以及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同意授

予

１４３

名激励对象

５７６．２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

因

１

名激励对象在首次限

制性股票授予实施过程中自愿放弃认购获授的

３．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实

际授予

１４２

名激励对象

５７２．７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公司完成了首次授予的

５７２．７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

公司总股本由

５７

，

２９３

万股增加为

５７

，

８６５．７５

万股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公司同意授予

１９

名激励对象

６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公司完成了授予的

６０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

公司总股本由

５７

，

８６５．７５

万股增加为

５７

，

９２５．７５

万股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鉴于部分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其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

公司同意回购并注销

１５

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５９．２

万股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上述已离职激励对象

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５９．２

万股予以注销

，

公司总股本由

５７

，

９２５．７５

万股减少为

５７

，

８６６．５５

万股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鉴于

６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其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

公司同意回购并注销上述

６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０．３２

万股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上述已离职激励对象所

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２０．３２

万股予以注销

，

公司总股本由

５７

，

８６６．５５

万股减少为

５７

，

８４６．２３

万股

。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相关调整事项的议案

》，

鉴

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无法满足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业绩考

核指标

，

且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仍无法满足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行权

／

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指标

，

公司同意按激励对象购买价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第二个解锁期及第三个解锁期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３８２．５１５

万股

。

截至本公告日

，

上述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尚在办理中

，

公司总股本仍为

５７

，

８４６．２３

万股

。

三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

相关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

１

、

公司控股股东九牧王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期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

２

、

实际控制人林聪颖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林聪颖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九牧

王投资的股权

，

也不由九牧王投资回购该部分股权

。

３

、

顺茂投资

、

睿智投资

、

铂锐投资

、

智立方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期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

４

、

作为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林聪颖

、

陈金盾

、

陈加贫及陈加芽承诺

各自控制的公司法人股东锁定期满后

，

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

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百分之五十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票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四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

五

、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

保荐机构

，

根据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

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拟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

，

并

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

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中信证券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

。

六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根据上述承诺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

公司控股股东九牧王投资

、

股东顺茂投资

、

睿智投

资

、

铂锐投资及智立方投资合计持有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

，

该部分股票将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上市流通

。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１

九牧王投资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３４％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顺茂投资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５．２１％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

睿智投资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５．２１％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４

铂锐投资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５．２１％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５

智立方投资

２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３．８１％ ２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７９％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七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３

，

８２５

，

１５０ ３

，

８２５

，

１５０

３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５３

，

８２５

，

１５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８２５

，

１５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２４

，

６３７

，

１５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４

，

６３７

，

１５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２４

，

６３７

，

１５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４

，

６３７

，

１５０

股份总额

５７８

，

４６２

，

３００ ５７８

，

４６２

，

３００

八

、

备查文件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专项核查意

见

》。

特此公告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085�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4-024

债券代码：112089� � � �债券简称：12万丰01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4年付息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于

2012

年

6

月

4

日发行的浙江万

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以下简称

"12

万丰

01"

、

"

本期债券

"

、

债券

代码

112089

）

至

2014

年

6

月

3

日将期满

2

年

。

根据本公司

"12

万丰

01"

《

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说明书

》

和

《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上市公告书

》

有关条款规定

，

在本期债券的

计息期限内

，

每年付息一次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12

万丰

01"

的基本情况

1

、

债券名称

：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2

、

债券简称及代码

：

12

万丰

01

（

112089

）

3

、

发行人

：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4

、

发行规模

：

3.5

亿元

。

5

、

发行价格

：

每张

100

元人民币

6

、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

7

、

债券利率

：

"12

万丰

01"

票面利率为

5.4%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8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9

、

起息日

：

2012

年

6

月

4

日

。

10

、

付息日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

，

自

2013

年起每年的

6

月

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3

年至

2015

年年间每年的

6

月

4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11

、

信用等级

：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

本

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12

、

担保情况

：

无担保债券

。

13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14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12

万丰

01"

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15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

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

、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票面利率公告

》，

"12

万丰

01"

的票面利率为

5.40%

，

每

1

手

"12

万丰

01"

（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4.00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3.20

元

，

扣税后非

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8.60

元

）。

三

、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

付息日

1

、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

2014

年

6

月

3

日

2

、

本次除息日

：

2014

年

6

月

4

日

3

、

本次付息日

：

2014

年

6

月

4

日

四

、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6

月

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

"12

万丰

01"

持有人

。

2014

年

6

月

3

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

息

；

2014

年

6

月

3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五

、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方法

1

、

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了

《

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

兑息协议

》，

委托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

、

兑息

。

本公司将在派息款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

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

兑息资金

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

债券兑付

、

兑息服务

，

后续兑付

、

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

告为准

。

2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

（

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

六

、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2

、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

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3

、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

七

、

"12

万丰

01"

本次付息的相关机构

1

、

发行人

：

名称

：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浙江省新昌县工业园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新昌县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

陈爱莲

联系人

：

徐晓芳 章银凤

联系电话

：

0575-86298339

传真

：

0575-86298339

2

、

主承销商

：

名称

：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吴涛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15

号德胜尚城

E

座

联系人

：

马起华

联系电话

：

010-59366158

传真

：

010-59366280

3

、

托管人

名称

：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层

联系人

：

赖兴文

联系电话

：

0755-25938081

八

、

其他

1

、

本期债券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

5.4%

2

、

本期债券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

2014

年

6

月

4

日

特此公告

。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56� � �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14-025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

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

元

；

持

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０６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浙江东阳横店工业区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

：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９－８６５５１９９９

传 真

：

０５７９－８６５５５３２８

咨询联系人

：

李 颖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

特此公告

。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600028�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2014-028号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度末期A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

元

；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股东为人民币

0.1425

元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为人民币

0.135

元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5

月

30

日

除息日

：

2014

年

6

月

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4

年

6

月

19

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13

年度末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公

司

2014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本次

A

股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

下

：

一

、

分红派息方案

1

、

本次分红派息以

2014

年

5

月

30

日下午收市后的总股数为基数

，

以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1.5

元

（

含税

），

向全体股东发放

2013

年度末期股利

。

2

、

发放范围

：

截止

2014

年

5

月

30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

3

、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2012

〕

85

号

）》

有关规定

，

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本公司先按

5%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25

元

；

如股东的持股期限

（

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

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

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实际税负为

20%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实际税负为

10%

；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实际税负为

5%

。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

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

本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

《

通知

》

"

）

的规定

，

由公司按照

10%

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5

元

；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股东可按照

《

通知

》

的规定在取得

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

（

其含义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

》（

"

《

企业所得税法

》

"

）），

该等股东应参考

《

企业所得税法

》

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

自行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

对于属于

《

企业所得税法

》

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的机构投

资者和有限售条件股份的

A

股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5

元

。

二

、

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5

月

30

日

2

、

除息日

：

2014

年

6

月

3

日

3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4

年

6

月

19

日

三

、

分派对象

截止

2014

年

5

月

30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

A

股股东

。

四

、

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除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外的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

，

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所持股份的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

五

、

咨询联系方式

投资者热线

：

010－59960028

投资者传真

：

010－59960386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

100728

六

、

备查文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4年5月26日

股票代码：600028�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2014－029号

转债代码：110015� � �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

二零一三年度末期分红派息实施方案

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石化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

人民币

5.13

元

/

股

石化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

人民币

4.98

元

/

股

石化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

2014

年

6

月

3

日

石化转债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2014

年

5

月

30

日暂停转股

，

2014

年

6

月

3

日起恢复转股

。

上述

暂停转股期间内石化转债正常交易

，

提请广大石化转债持有人注意

根据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的发行条款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

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简称

"

石化转债

"

）

发行之后

，

当本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时

，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石化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

派送现金股利

：

P1 = P0 - D

；

其中

：

P0

为初始转股价

，

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

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末期分红派息方案为

：

按照每股人民币

0.15

元

（

税前

）

向截至

2014

年

5

月

30

日

（

星期五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和

H

股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

本次分配不实施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根据上述方案

，

石化转债转股价格自

2014

年

6

月

3

日由人民币

5.13

元

/

股调整为人民币

4.98

元

/

股

。

计算过程为

：

P1 = P0 - D = 5.13 - 0.15 = 4.98

。

石化转债自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2014

年

5

月

30

日

（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

期间暂

停转股

，

2014

年

6

月

3

日

（

本次分红派息除息日

）

起恢复转股

（

具体分红派息事宜请投资者参见

2014

年

5

月

27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及本公司网站

（

www.sinopec.com

）

上的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

三年度末期

A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14

年

6

月

3

日

（

本次分红派息除

息日

）

起生效

，

同日起石化转债恢复转股

。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4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4-039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2014

年

5

月

26

日

15:00

4

、

会议召开地点

：

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

号宏达公司会议室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沈国甫先生因公出差

，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

由公司董事马

月娟女士代为主持会议

6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

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5

人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66,641,201

股

，

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0%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66,641,201

股赞成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

、

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66,641,201

股赞成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马恺律师和袁金瑞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五

、

备查文件

1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特此公告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4-040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

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

2014

年

5

月

26

日下午四点

，

在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位

，

实到董事

9

位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

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选举陶永诚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主任委员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

以上任期均为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

附件

1

：

陶永诚简历

备查文件

：

一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1

：

陶永诚简历

陶永诚先生

:1972

年生

，

博士学历

，

中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现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

授

/

系主任

。

曾先后担任浙江银行学校讲师

、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

中国银行业协

会培训部副主任

（

挂职

1

年

）。

自

2011

年

8

月起

，

兼任浙江玉环农村合作银行

（

非上市

）

独立董

事

。

陶永诚先生与公司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最近五年陶永诚先生未在其他机构担

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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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600383�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4-029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9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现再次公告股东大

会通知

。

一

、

会议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5

月

29

日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二

、

会议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金地集团总部

三

、

会议召集人

: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

、

会议投票方式

:

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

五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事项

本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相关投资者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

关于

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2

年第二次修订

)

》

以及转融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具体投票

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29

日

9:30-15:00,

网址为

:www.sseinfo.com

。

六

、

出席人资格

:

1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2

、

2014

年

5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

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3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七

、

会议议题

: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4

、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6

、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7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相关

内容见决议公告

。

八

、

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

1

、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资本运营部

,

邮编

:518048

2

、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26

日

—

5

月

28

日

,

每天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3

、

登记办法

:

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可采取专人送达

、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

、

持股凭证

;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

则应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

;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持股凭证

;

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

,

则应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

委托书

。

4

、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

九

、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

,

邮编

:518048

十

、

联系人姓名

:

张晓瑜

、

唐燕

联系电话

:0755-82039509

传真

:0755-82039900

十一

、

其他事项

:

出席本次会议交通

、

住宿自理

。

特此通知

。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7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样式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个人

)

出席贵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姓名

:

受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日期

: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委托有效期

: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

:

附件二

: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参加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一

、

投票流程

1

、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３８３

金地投票

７ Ａ

股股东

2

、

表决方法

(1)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一次性表决所有决议 决议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议案

７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

分项表决方法

: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

１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７．００

元

3

、

在

“

申报股数

”

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二

、

投票举例

1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

)A

股收市后

,

持有

“

金地集团

”

A

股

(

股票代码

600383)

的投资

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

99.00

元

”

,

申报股数填写

“

1

股

”

,

应

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８３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2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

案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８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3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

案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８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4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

案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８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

、

投票注意事项

1

、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

,

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

建议直接委托申报

价格

99

元进行投票

。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

,

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

报顺序

。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2

、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

,

出现多次投票的

(

含现场投票

、

委托投票

、

网络投票

),

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3

、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

,

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即视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

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规定的

,

按照弃权

计算

。


